
关于做好我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基础教学部： 

为落实国家有关部门关于《配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完善教

育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信息的紧急通知》（教财厅函﹝2018﹞29号）工

作要求，同时根据《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

的通知》（教学司函﹝2019﹞1号）通知要求，现开展我校学生数据信

息核准和补录工作。 

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核准与补录目的 

配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专项），完善教育管理

信息系统数据信息。 

二、核准与补录对象 

具有我校学籍的全日制在校生（含保留学籍、休学）。 

三、核准与补录内容 

1.按照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及时补录学生父母或监护人信息。 

2.具体核准信息项、补录信息项详见附件。 

四、工作要求 

1.做好高等学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是配合个人所得

税政策落地的重要举措，事关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各学院

应高度重视，及时组织学生完成，休学、保留学籍的学生要通过各种

有效途径将通知精神传达到位，核准并填写信息表，并注意留存相关

核对依据。 

2.学生父母或监护人信息按照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补录，并由学

生本人签字确认；补录的信息需确保完整、准确，如因填报信息有误

造成无法享受个税改革惠民政策的，后果由填报人自行承担。 

3.休学和保留学籍的学生也需填报，由二级学院负责联系和确认。 

4.本次填报数据信息涉及学生和家长个人隐私，请各学院做好政

策解释工作，规范数据采集、传输、储存、使用各环节，保障数据信

息安全。 

五、核准与补录流程 

1.时间： 2021年 12月 30日-2022年 1月 12日 

2.核准与补录方式 



（1）学生登录校园门户，点击“监护人信息采集”。 

（2）19、20级学生核对或补登个人信息。 

（3）21级学生如实规范填报父母或监护人信息。 

（4）2022年 2月 28日-3月 4日，纸质版数据下发各学院。 

（5）各学院组织学生签字确认后盖学院章上交教务处。 

（6）2022年 3月 11日前学校将通过学信网报送数据。 

以上通知发布在学校教务处主页。 

请各二级学院高度重视，做好此项利国利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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